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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 04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15 時 00 分 

開會地點：成均館 C334 會議室 

主 持 人：王保進教務長(兼教發中心) 

出 席 者：林副校長辰璋(陳怡汝代)、吳副校長萬益(兼國際處)、尤學務長惠貞、胡處長聲平、

洪館長嘉聲(柯婉懿代)、釋院長知賢、楊院長思偉、陳院長柏青、盧院長俊宏、陳

所長秋媛、林主任俊宏、廖主任怡欽(黃珮瑋代)、張主任鐸瀚、廖主任永熙、丁主

任誌魰(石燕儒代)、郭主任東昇、賴主任丞坡(賴姲伶代)、黃所長國清(許依宸代)、

廖主任俊裕、陳主任章錫、張主任筱雯、郭主任玉德、許主任伯陽、劉主任素珍(吳

昱錡代)、鍾主任志明、施主任伯燁、陳主任信良(林青翰代)、賴主任信志(龔珍玉

代)、謝主任定助(楊依璇代)、陳主任惠民、葉主任宗和、鄭主任順福、馮主任智

皓(蘇光志代)、王柏允同學、杜郁晴同學 

列 席 者：呂組長明哲、盧組長綉珠、劉組長瓊美、黃玉玲小姐、周瑩怡小姐、王景怡小姐、

洪羽小姐、林叡志先生、黃秋華小姐、楊茹茵小姐、陳靜怡小姐 

請    假：簡處長明忠、呂主任凱文、張院長裕亮、洪主任耀明、龔靖同學、郭馥陞同學、

陳泓叡同學 

紀錄：林瑩姿 

壹、 主席致詞：  

一、南華大學補助成立特色系所（研究中心）申請案至 5 月 31 日截止，再次強調各學院僅能

申請研究中心(學術研究+產學合作)，各系所僅能申請特色系所(「創新教學+學術研究」或「創

新教學+產學合作」為發展主軸)兩類，每一申請案經費編列每年最高為 200 萬元整，至多可

編列三年。配合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資本門與經常門之經費編列分每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第一期）、及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1 日（第二期）二階段編列。 

二、目前陸續至各系召開「107 學年度課程規劃與合理開課說明會」，感謝各系所老師配合。 

貳、 上次會議(01 月 08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編

號 
決議（定）事項 

辦理 

期限 
負責者 

辦理情形 

已 

完 

成 

辦 

理 

中 

未

辦 

理 

說     明 

1 

修訂「南華大學排課基本原則」，提請討論。

(教務處提案) 

決議：修訂通過。 

107.01.15 洪羽 ◎   

已完成並公告於教

務 處 教 務 法 規

網 頁。 

2 

修訂「南華大學學生學術倫理處理要點」，

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決議：照案通過。 

107.01.15 黃秋華 ◎   

已完成並公告於教 

務 處 教 務 法 規

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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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訂「南華大學博、碩士學位論文抄襲處理 

流程」，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決議：照案通過。 

107.01.15 林瑩姿 ◎   

已完成並公告於教 

務 處 教 務 法 規

網 頁。 

4 

修訂「南華大學學生轉系(所)辦法」，提請討

論。(教務處提案) 

決議：修訂通過。 

107.02.13 林瑩姿  ◎  

1.依 107 年 2 月 13

日教育部復函如

下：本辦法第 4

條、第 6 條等，存

部備查。第 3 條涉

及學生轉系所乙

節，建議本校應有

更完整輔導及評估

機制。 

2.本學期教務章則

報部截止日為 7 月

31 日，將於規定時

程內再次陳報教育

部補充說明本校轉

系(所)輔導及評估

機制。 

5 

審議民族音樂學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 

遠距教學課程，提請討論。(教學發展中心提 

案) 

決議：照案通過。 

107.01.15 唐莉莉 ◎   

民音系遠距教學

課程「器樂研究

（一）」已執行完

畢。 

6 

審議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提請討論。(教學發 

展中心提案) 

決議：照案通過。 

107.01.15 唐莉莉 ◎   

文創系遠距教學 

課程「管理學」目

前執行中。 

7 

修訂「南華大學學生選課須知」，提請討論。

(教務處提案) 

決議：修訂通過。 

107.01.15 王景怡 ◎   

已完成並公告於教 

務 處 教 務 法 規

網 頁。 

參、 報告事項：  

一、註冊及課務組 

(一) 106-2 未復學學生退學作業事項，如下表： 

表 1  106-2 未復學學生退學通知作業事項 

日期 作業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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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作業事項說明 

107 年 1 月 19 日 
1.107 年 1 月 19 日系統匯出 106-2 應復學共 230 位，於 1 月 23 日寄發

書函及簡訊通知復學，並委請系所協助連繫所屬學生。 

截至 3 月 28 日止 

2.經系所連繫及本處持續追踨結果，截至 107 年 3 月 28 日止，74 已辦

理復學，74 位已辦理延長休學，9 位已辦理退學，餘 73 位因無就讀

意願及連繫不上，依規定應予退學。 

3 月 29 日 簽出未復學退學通知。 

4 月 3 日 寄發未復學退學通知。 

(二)10703 期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如下表： 

表 2  10703 期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事項 

日期 作業事項說明 

3 月 15 日至 

4 月 10 日 

已填報完成表冊如下： 

1.學 1.正式學籍在學學生人數統計表 

2.學 2.學生就學情況統計表(轉學、延畢生) 

3.學 12.學生休學人數統計表 

4.學 13.學生退學人數統計表(105-2) 

5.學 26.日間學制學士班(含副學士)以下學生延長修業年限統計表 

6.學 9.校際選課、輔系、雙主修及學分學程學生統計表 

7.校 11.開設全外語授課之院、系所、學位學程統計表 

8.校 14.系所專業必、選修實際開設學分數統計表 

 (三) 106-2 未註冊學生退學通知作業事項，如下表： 

表 3  106-2 未註冊學生退學通知作業事項 

日期 作業事項說明 

4 月 9 日 

1.106-2 未繳費學生，經會計室於開學、加退選後分別寄發簡訊通知數

次後，本處於 107 年 4 月 9 日系統匯出 123 位未繳費，經會計室比對

後，104 位完全未繳費、83 位就貸減免差額未繳清，共 187 位。 

2.由本處簡訊通知學生於 107 年 4 月 13 日前繳費並 email 系上及國際

處協助連繫學生。 

截至 4 月 18 日止 

經系上、國際處協助連繫及本處持續追踨後，截至 107 年 4 月 18 日

止，共 112 位已繳費，6 位已辦休退學，餘 69 位仍未繳交，本處將持

續追踨。  

(四)中興大學來函有關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 3 條第 1、4、5 款人民，持大陸地區大學學

歷註冊就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博士班、碩士班及學士班轉學招生之學歷查證回報電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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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經查本校 106-2 無該類學生，並於 3 月 29 日 email 回覆。 

(五)編定 107 學年新生學號及學籍資料，並請資訊室協助匯入系統，如下表： 

表 4 編定 107 學年新生學號及學籍資料期程表 

日期 作業事項 

3 月 14 日 編定大學部繁星入學學生學號及學籍資料，共 89 位 

3 月 19 日 編定大學部特殊選才學生學號及學籍資料，共 5 位。 

4 月 10 日 編定碩士一般生學號及學籍資料，共 149 位。 

(六)提供其它單位相關註冊資料： 

1.3 月 28 日提供人事室生死系休學名單。 

2.3 月 31 日提供覺明法師 1031-1061 授課及學生成績資料。 

3.4 月 10 日配合學輔中心之教育部學生轉銜輔導系統核對是否為轉銜學生，提供 106-2 入學

轉學生及預計畢業大學部學生名單。 

4.4 月 12 日配合文創系需回覆 ACCSB 評鑑委員意見，提供學生近 3 年的休退學人數及比率

(104-106 學年度)。 

(七)向資訊室提出新增修正系統需求： 

為因應 103 級課程學程化之畢業資格審核，於 107 年 1 月 18 日提出新增「畢業資格審核

系統」需求並於下列時程 DEMO 系統： 

表 5  畢業資格審核系統 DEMO 會議期程表 

日期 作業事項 

1 月 30 日 召開畢業資格審核系統 DEMO 會議。 

3 月 27 日 召開畢業資格審核系統 DEMO 會議。 

4 月 2 日 召開畢業資格審核系統 DEMO 會議。 

4 月 13 日 召開畢業資格審核系統 DEMO 會議。 

4 月 13 日 

至 4 月 20 日 
依據各系回傳時序表修正畢業資格審核系統的課程資料。 

4 月 19 日 召開畢業資格審核系統 DEMO 會議。 

(八)3 月 29 日提供學務處 106-1 西來大學 2+2 學生之成績轉換及班比率，共 9 位。 

(九)4 月 2 日發函通知系上轉知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學生於 4 月 27 日前上網登錄英文姓名，以

利製作畢業證書及作為日後學生申請各式英文證明之用。 

(十)規劃 107 學年度行事曆 

1.3 月 8 日邀請相關單位召開「107 學年度行事曆單位協調會議」。 

2.3 月 12 日至 18 日請各單位填覆並彙整行事曆內容。 

3.3 月 21 日邀請相關單位召開「107 學年度行事曆單位第二次協調會議」。 

4. 4 月 20 日提案 106 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討論。 

(十一)4 月 16 日出席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內部控制稽核小組會議，本處稽核協辦員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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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 月 1 日至 6 月 22 日對各單位進行實地稽核。 

(十二)4 月 18 日配合研發處因應 107 年 5 月 17-18 日校務評鑑實地訪評之委員提問，註冊組回

覆 107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簡報委員提問內容。 

(十三)王保進教務長至本校各系召開「107 學年度課程規劃與合理開課說明會」期程，如下表： 

            表 6 「107 學年度課程規劃與合理開課說明會」期程表 

學院 學系 開會日期/時間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4 月 19 日(四)中午 12 點整 

旅遊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人文學院 

文學系 4 月 23 日(一)中午 12 點整 

幼兒教育學系 4 月 18 日(三)中午 12 點半 

外國語文學系 4 月 24 日(二)中午 12 點整 

生死學系 4 月 19 日(四)下午 1 點整 

社會科學院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4 月 9 日(一)中午 12 點整 傳播學系 

應用社會學系 

藝術與設計學院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4 月 20 日(五)中午 12 點整 

建築與景觀學系 4 月 18 日(三)下午 3 點整 

創意產品設計學系 4 月 26 日(四)中午 12 點整 

民族音樂學系 4 月 03 日(二)中午 12 點整 

科技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4 月 11 日(三)下午 3 點半 
資訊管理學系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十四)4 月 23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工作期程，如下表： 

表 7  召開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工作期程表 

日期 處理事項說明 

3 月 16 日 上簽發會議通知。 

3 月 28 日 發信公告教務會議時間。 

3 月 31 日 
【E-mail】請各單位回覆上次會議(01 月 08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http://sporthealth.nhu.edu.tw/
http://visual2.nhu.edu.tw/
http://gts.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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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處理事項說明 

4 月 12 日 提案截止日。 

3 月 28 日至 4 月 20 日 彙整執行情況、教務處工作報告及 6 項提案。 

4 月 18 日至 4 月 20 日 

1.電話通知與會學生代表。 

2.印製議程、簽到單。 

3.【E-mail】提醒與會長官與相關人員出席會議。 

(十五)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課務相關作業期程表，如下表： 

表 8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務相關作業期程表 

日期 作業事項 

3 月 20 日 

1.配合會計室，提供本校外系學生修藝術類課程及延畢生選課等相關資

料。 

2.配合總務處，提供全校課程選課學生人數以利核發教師影印卡。 

3 月 21 日 

1.請資訊中心協助刪除目前學籍為畢業的同學之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

程。 

2.【E-mail】公告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開放各開課單位可於加退選後 1

天自行至系統「加選」已額滿之課程。 

3 月 22 日 
【E-mail】提醒各單位關懷輔導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未選課」及「學分

數低於下限」之所屬學生，並於 3 月 23 日中午 12 點前回覆聯絡情況。 

3 月 29 日 課程異動後提供保管組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週六日上課教室。 

4 月 11 日 提供會計室 106 學年度藝術類系所自學生實習費內應核銷之鐘點費資料。 

4 月 12 日 
【E-mail】檢送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6 週教師課堂點名次數統計表供參，

請各單位轉知所屬任課教師，敬請依規定配合課堂點名。 

(十六)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棄選相關作業期程表，如下表： 

表 9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棄選相關作業期程表 

日期 作業事項 

4 月 11 日 上簽呈有關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棄選事宜。 

4 月 16 日 公告於公佈欄有關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棄選事宜。 

4 月 18 日 【E-mail】請各單位轉知所屬學生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棄選事宜。 

(十七)為保障學生受教權益，教務處持續每週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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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7 週巡堂結果，如下表。 

2.巡堂發現之異常課程，系所或授課教師均有合理回應。 

表 10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巡堂結果 

週次 

巡堂情形 教師回覆 

師生未在教

室 

已送調補課

單或課程異

動 

中間無下

課，提早下

課 

同時段異動

教室上課 
特殊課程 

老師臨時

有事，較晚

到課 

四(3/19-3/23) 2  1   1 

五(3/26-3/31) 8 5  2 1  

六(4/2-4/3) 3 1  1  1 

七(4/9-4/13) 1   1   

合計(門) 14 14 

(十八)3 月 15 日配合課程資源網，依所需欄位填列本學期開課資料，並請資訊中心填報。 

(十九)3 月 29 日配合性別平等委員會，提供本校性別平等課程相關資料。 

(二十)3 月 29 日配合人事室，提供本學期職工選修課程相關資料。 

(二十一)4 月 3 日配合通識中心，提供本校邏輯思維及程式設計相關課程資料。 

(二十二)4 月 10-17 日配合教學品保組，提供優良教師相關佐證資料。 

(二十三)4 月 10 日配合畢業資格審查，請各系所校對 103 學年度學程(主輔系)表、系所學門(學

程化)設定表，並核章回傳。 

(二十四)4 月 13-20 日配合畢業資格審查，修正各系所 103 學年度學程學門系統資料。 

(二十五)4 月 18 日為呈現實際上課名單，上簽呈提請資訊中心新增學籍為「休學」學生「該

學期」課程系統自動逕行刪除及當學期離校完成，次學期狀態畢業即刪除次學期選課資

料，以授課教師能確實掌握修課同學。 

二、試務組 

(一) 3 月 28 日召開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0 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通過「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

考試榜單」、「107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簡章」、「107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

簡章」、「108 學年度增設樂齡養生與產業碩士學位學程(系所名稱暫訂)」及「108 學年

度應用社會學系申請停招社會學碩士班及增設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二)辦理碩士班招生考試作業： 

1.3 月 16 日至 18 日辦理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口試，及生死學系生死教育與諮商組筆

試，各系所到考率詳如下表： 

表 11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口試各系所到考率表 

院別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系所 
招生

名額 

應到

人數 

實到

人數 

缺考

人數 
到考率 

管理

學院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9 9 9 0 100%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5 8 7 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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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6 6 6 0 100%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7 7 7 0 100% 

人文

學院 

文學系碩士班 4 4 4 0 100%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5 6 5 1 83%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7 8 7 1 88%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5 17 14 3 82% 

生死學系碩士班/生死學組 4 7 6 1 86%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6 8 8 0 100%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4 7 7 0 100% 

社會

學院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6 13 13 0 100%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6 12 12 0 100%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4 16 16 0 100% 

傳播學系碩士班 6 6 6 0 100%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碩士班 6 11 9 2 82%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4 10 9 1 90% 

科技

學院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資訊科技組 1 1 1 0 100%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5 6 6 0 100%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6 10 10 0 100%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4 5 5 0 100% 

藝術

與設

計學

院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5 5 5 0 100%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4 5 5 0 100%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2 2 2 0 100%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5 5 5 0 100% 

合計 126 194 184 10 95% 

2.辦理各系所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口試、書審及筆試之成績建檔作業，與各系所進行

正、備取名單及錄取分數校核，並送至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0 次招生委員會議審議，各系

所考試成績及錄取人數如下表： 

表 12  107 學年度碩士班各系所考試成績及錄取人數表 

學院 招生系所 身分別 
招生 

名額 

各系所正、備取名額 

及最低備取分數 
說明 

正取

名額 

最低

正取

分數 

備取

名額 

最低

備取

分數 

管理

學院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5 5 86.25 － －  

在職生 4 4 86.5 － －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6 6 8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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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一般生 5 5 85.855 2 82.315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一般生 7 7 91.6 － －  

人文

學院 

文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4 4 86 － －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5 5 84.7 － －  

生死學系生死教育與諮商組 一般生 5 5 77 4 74.6  

生死學系生死學組 一般生 4 4 86.75 1 86  

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般生 7 7 81.25 － －  

宗教學研究所宗教研究組 一般生 4 4 84.64 1 84.5  

宗教學研究所佛學與人間佛教組 一般生 6 6 85.04 1 84.52  

社會

學院 

應用社會學系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4 4 89 3 40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碩士班 一般生 6 6 88 3 39.5  

傳播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3 3 86.4 － －  

在職生 3 3 87.9 － －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6 6 86.3 1 83.8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6 6 90 － －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 一般生 4 4 84.9 － －  

科技

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4 4 83.1 1 81.3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資訊科技組 一般生 1 1 89.4 － －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環境永續組 
一般生 3 3 91.6 1 89.3  

在職生 2 2 91.5 － －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自然療癒碩士班 一般生 6 6 85.1 4 81.6  

藝術 

與設

計學

院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2 2 96.4 － －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5 5 89.5 － －  

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4 4 85 1 84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一般生 5 5 80.25 － －  

3.辦理印製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考生成績單及錄取通知書。 

4.辦理放榜相關作業，並於 4 月 12 日完成考生成績單及正取生錄取通知書分裝及寄發作業。 

5.彙編 107 學年度碩士班正、備取生學籍表及基本資料表，並於 4 月 11 日繳交至註冊組匯

入新生報到系統。 

6.辦理複核各所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書審暨口試等試務相關經費核銷案。 

7.部分系所反應核銷作業無法點選工讀生勞、健保之會計科目，已請會計室於 3 月 16 日協

助完成設定。 

8.辦理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正、備取生報到作業，正取生報到至 4 月 27 日截止，未

報到者將逕由系所通知備取生完成遞補。 

(三) 107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作業： 

1.彙編 107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簡章，並請各招生系所於 3 月 26 日前完成確認。 

2.製作 107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紅布條及宣傳海報。 

3.印製 107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簡章。 

4.辦理 107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報名系統後台設定及測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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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辦理 107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報名作業，處理考生現場報名及電話諮詢作業。 

(四) 107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作業： 

1.彙編 107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簡章，並請管科所於 3 月 26 日前完成確認。 

2.製作 107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紅布條及宣傳海報。 

3.印製 107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簡章。 

4.辦理 107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報名系統後台設定及測試作業。 

5.辦理 107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報名作業，處理考生現場報名及電話諮詢作業。 

(五) 108 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 

1.協助樂齡養生與產業碩士學位學程(系所名稱暫訂)籌備處及應用社會學系，填報「增設、

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作業申請表」及「教育部 107 學年度增設計劃書」等相關文件。 

2.3 月 20 日接獲教育部 108 學年度增設博士班初審意見函文，隨即通知生死學系依據教育

部初審意見提出補充說明，並依規定於 3 月 27 日備函送達教育部。 

3.辦理提報教育部「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未涉及招生之學院規劃」作業，依規定於 3 月 28

日檢送本校設置終身學習學院、國際及兩岸學院之規劃一覽表報部。 

4.4 月 23 日出席教育部召開之「108 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

量提報作業系統操作說明會」。 

(六)3 月 21 日出席 107 學年度行事曆各單位第二次協調會。 

三、 教學品保組 

(一)106 下學期學生線上填寫「期中教學意見調查」時間為 3 月 26 日至 4 月 22 日止，業於 3

月 23 日 mail 及教務處活動網頁公告，並於 3 月 31 日、4 月 9 日、4 月 16 日 Mail 提醒尚

未填寫完畢之學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對於改善本校教學品質裨益甚大，學校重視每

一位同學的意見，請授課教師鼓勵學生踴躍填答。 

(二)為了鼓勵資深教授或優良教師經驗傳承以協助初任教及有意願之教師提升專業能力，正積

極推廣傳習教師制度以協助教師自我精進，並促進本校典範之學習與轉移。業於 3 月 28

日 Mail 及教務處活動網頁公告，106 下學期傳習教師（Mentor）意願調查與學習教師

（Mentee）申請截止時間至 4 月 22 日止，敬請週知授課教師。 

(三)依據「學生曠課三分之一扣考實施要點」，請各授課教師 4 月 13 日（週五）起，完成確

定學生扣考作業，大四課程實施期間為 4 月 13 日至 5 月 11 日止；餘 4 月 13 日至 6 月 8

日止，扣考攸關學生權益甚鉅，請務必確實執行各項應有的作業程序，並予以學生必要

之輔導；已「確認扣考」者，授課教師務必「列印扣考單」簽名後，再經班導師與學生

所屬系主任簽核，以書面及簡訊或班代轉達的方式確實通知該學生，敬請週知授課教師。 

(四)106 下學期業師協同教學申請時間為 4 月 2 日至 4 月 18 日止，截至 4 月 18 日前共計 12 個

系所提出申請，各系申請情況如表 13： 

表 13  107 年度業師協同教學申請情況(106 下學期) 

107 年度業師協同教學申請情況(106 下學期) 

院別 學 總計 管理學院 人文學院 社會科學院 藝術與設計學院 科技學院 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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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期 文創 企管 旅遊 財金 國企 運動 文學 生死 幼教 外文 國際 應社 傳播 視設 創產 建景 民音 資管 資工 資科 生技 通識 

申請 
106

下 
12                                             

備註：1.符號表示已申請。2.各系每學期可提出最多 18 小時的業師協同授課補助。業師聘請及資格審查，

需經過系務會議討論，並附上會議記錄連同履歷表繳交至教務處，方可完成申請程序。 

(五)業於 3 月 27 日、4 月 9 日 MAIL 提醒尚未線上登錄 Office Hours（含辦公室時間、師生晤

談及學習輔導）之專任教師，4 月 16 日提供教師名單請系上協助提醒，並於 4 月 19 日

Mail 及電話提醒老師務必於 4 月 23 日前上系統登錄 Office Hours，並列印表單張貼至研究

室門口。好讓學生可於校務行政系統線上預約老師晤談時間，請老師務必於系統同步登

錄，敬請週知授課教師。 

(六)關於學生「碩士班(含碩專)及博士班」於申請學位考試前，需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

中心」線上平台自行修習本課程，並通過課程總測驗及成績達及格標準。將於 106 下學

期先行試辦，107 學年度正式實施。業於 4 月 16 日及 4 月 18 日召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試辦說明會」，敬請系上協助回覆 106 下學期欲修課學生名單，由教務處統一向中心申

請。 

(七)提供其它單位相關品保資料： 

1. 4 月 9 日、4 月 17 日配合教發中心及各教學單位需求，提供「優良教師遴選名單」教師

104 下學期至 106 上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平均值。 

2. 4 月 11 日、4 月 18 日配合學輔中心，提供「107 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作

自評及訪視」相關預警、曠課扣考、問卷量表等佐證資料。 

3.4 月 12 日配合通識教育中心，提供「全國傑出通識教育教師獎遴選名單」教師教學意見

調查平均值。 

4.4 月 12 日配合研發處，提供「107 年教育部獎補助款簡報委員提問內容」意見回覆。 

5.4 月 17 日配合國際處，提供 103 學年度至 106 上學期「全英文授課課程」教學意見調查

平均值。 

(八)3 月 29 日向資訊中心提出學生填寫教學意見調查之系統介面調整改善系統需求。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議追認「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  

點」 (附件1)，提請討論。(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提案) 

說明： 

一、南華大學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為提升本學程學生英語能力並帶動學生學習英語之風

氣，塑造國際化學習環境，符合教育部推動英語教學之要求，增進本學程學生職場競

爭力，特訂定「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學生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

實施要點」。 

二、本學程自 105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學生應通過本要點所訂定英語檢定畢業門檻要求，

須通過相當於 TOEIC550 以上者或是其他同等級之英語檢定，始得畢業。 

三、本要點已通過 104-1 第 1 次學程事務會議及 104-1 第 6 次院務會議。 

四、「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詳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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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修訂「南華大學新生免修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實施要點」(附件 2)，提請討論。(通

識教育中心提案) 

說明： 

一、本案經107年4月17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二、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表 14 南華大學新生免修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免修「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

者，仍須參加「中文能力檢

測」。 

中文能力己

取消，條文修

訂。 

第五條 

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

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修改條次 

決議：照案通過。試行一年後，請通識教育中心協助校務研究辦公室，針對申請免修者和修

讀「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在測驗成績表現後之成效評估，再行討論是否廢除本要點。 

提案三：修訂「南華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附件3)，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明： 

一、近學期教師延遲繳交成績情況相當嚴重，為維護學生權益修訂此辦法。 

   二、法規修訂對照表如表15。 

   三、南華大學學生成績更正(補登)申請單，如附件4。 

表 15  南華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為避免影響學生升學、就業、

申請獎學金及轉系等各項權

益，未依本辦法規定之期限繳

交成績者，由教務處通知該課

程開課單位協助催繳，逾催繳

期限後仍未繳交者，則於次學

期提送相關課程名單至教務會

議討論，並請任課教師列席說

明予以結案。 

為避免影響學生升學、就業、

申請獎學金及轉系等各項權

益，未依本辦法規定之期限繳

交成績者，由教務處通知該課

程開課單位協助催繳，逾催繳

期限後仍未繳交者，則於次學

期提送相關課程名單至教務會

議討論予以結案。 

配合實際狀

況修訂。 

第五條  學生已選課而未上課者，學期 配合實際狀

況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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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南華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成績以零分計算；如因學生登 

記選課之疏忽，致有遺漏未為 

報送成績而學生提請補救時， 

授課教師除予以證明確已修習 

某一科目外，仍應檢附有關考 

試試卷或相關資料以為憑核。 

第五條 

系、所或中心主任於接獲教師 

申請更改成績案後，先陳院長 

核准再送教務處審核。更正時 

間至遲於開學後二星期內提 

出。成績更正案涉及退學時， 

應先經系所務（中心）會議通 

過。成績登載手續至遲應於開 

學後三星期內完成。情節特殊 

者，必要時得提教務會議報告 

與審議，請任課教師列席說 

明。 

系、所或中心主任於接獲教師

申請更改成績案後，先陳院長

核准再送教務處審核。更正時

間至遲於開學後二星期內提

出。成績更正案涉及退學時，

應先經系所務（中心）會議通

過。成績更正手續至遲應於開

學後三星期內完成。情節特殊

者，必要時得提教務會議報告

與審議。 

 

配合實際狀

況修訂。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 

及選課辦法等有關法規辦理。 

 
修改條次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修改條次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修訂「南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附件 5)，提請討論。(教發中心提案) 

說明： 

一、為配合「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之活動主題及明訂認證小組之開會成員，配合修正

「南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 

二、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表 16 南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點 

二、本校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分 

    以下四個項目： 

(一)科技融入與教學翻轉 

二、本校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分 

    以下四個項目： 

(一)課程大綱 

為配合教師 

專業成長工 

作坊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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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南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數位教材編製 

(三)創新教學方法 

(四)學習評量 

(二)教材 

(三)教學教法 

(四)教學評量 

主題，故配合 

修正認證項 

目。 

第三點 

三、由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每學年籌組「教師教學 

能力認證小組」，教務長擔任主 

席及召集人，教務長、教學發 

展中心主任及通識中心主任為 

當然委員，並邀請本校曾獲教 

學優良教師或資深教師代表等 

四至六人，認證小組名單簽請 

校長核定之。基於迴避原則， 

若推薦人為小組委員時，則不 

參與評分，但可參與討論。 

三、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於每學年籌組五至九 

名資深及優良教師組成之認 

證小組，認證小組名單簽請校 

長核定之。 

認證小組名

單原簽請校

長核定，為明

訂認證小組

之 開 會 成

員，增加教務

長擔任主席

及召集人，教

務長、教學發

展中心主任

及通識中心

主任為當然

委員，並修改

曾獲教學優

良教師或資

深教師代表

為四至六人。 

第四點 

四、 教師完成研習課程並檢附 

自評表等相關教學資料，經「教 

師教學能力認證小組」審查通 

過者，發給教學能力認證證 

書。通過教師教學能力認證 

者，得納入教師評鑑加分。為 

提升認證品質，檢核重點至少 

包括下列項目： 

(1)課程大綱內容的完整性 

(2)課程教材至少上傳六單 

元至數位學習平台 

(3)近一年教學意見調查評 

量分數平均高於 4.0，且 

單科不得低於標準值。 

(4)須完成 4 個類別之研習 

相關活動 

四、教師完成研習課程並檢附 

自評表等相關教學資料，經認 

證小組審查通過者發給教學 

能力認證證書。通過教師教學 

能力認證者，得納入教師評鑑 

加分。為提升認證品質，檢核 

重點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1) 確認課程大綱內容的 

完整性 

(2) 教學目標與核心能力 

的關係 

(3)權重配置適切算 

(4)教材大綱至少上傳六單
元 

(5)核心能力評量適切 

配合實際狀

況修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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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南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點 

五、 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免接受教學能力認

證： 

(一)三年內曾獲選為院級

以上教學優良教師

者。 

(二)其他經認證小組核可

者。 

五、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免接受教學能力認 

證： 

(一)三年內曾獲選為院級

以上優良教師者。 

(二)其他經認證小組核可

者。 

酌作文字修

訂。 

第八點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來源由教

育部相關計畫經費或由學

校其他相關經費支應。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

相關計畫經費或由校相關

經費支付。 

酌作文字修

訂。 

第九點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

施，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公告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酌作文字修

訂。 

決議：修訂通過。依委員意見修正如附件 5-1。 

提案五：新訂「南華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草案(附件 6)，提請討論。(教務處提

案) 

說明： 

一、為統一本校博、碩士生學位論文格式，確保博、碩士生研究品質，並因應國際化趨 

      勢，特訂定本規範。 

二、「南華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草案詳如附件。 

決議：修訂通過。應須標準化各系所 碩、博士班學位論文之系所英文名稱，請各系所於4月26 

      日(四)前擲回封面頁面至教務處，並由教務處彙整送至圖書館 存查。 

提案六：修訂「南華大學開課原則」(附件 7)，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明： 

一、各開課單位之開課鐘點規定，原則上應與學生畢業學分之架構互相呼應。 

二、配合現況調整為以學生數作為基礎，修正開課鐘點數。 

三、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表 17  南華大學開課原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開課

總鐘點數 

(一)本辦法之學系(含學位學

程)鐘點數計算基準以畢業

總學分數為 128 學分計算，

包含通識 31 學分，院 21 學

(一)各學系與中心開課鐘點 

1.大學部日間及進修學士班各

學系開課總鐘點數上限：一年

級 39 鐘點，一至二年級 68 

以學生數為

級距，規定可

開鐘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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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南華大學開課原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分(含院基礎及院跨領域)，

系專業畢業學分數為 76 學

分。進修學士班鐘點數基準

亦以畢業總學分數 128 學分

計算。 

(二) 各學系(含學位學程及進

修學士班，以下簡稱學系)

與中心每學年開課鐘點 

1.107 學年度起大學部日間及

進修學士班各學系開課總鐘

點數上限規定如下： 

(1)34(含)人以下計算方式

為 ：系專業畢業學分 76 學

分 X1.27 = 96 鐘點。 

(2) 35(含)人為基準，每增加 10

人為一級距（不足 10 人以

10 人計），增加 n 個級距

其系專業畢業學分之總鐘點

數計算為：76 學分 X(1.27 + 

0.05 n)。 

2.學籍分組之學系其開課總鐘

點數為：以每組學生數依上

述公式計算之總和 X0.75。 

3.通識教育中心、語文教學中

心、體育教學中心開課總鐘

點數合計為： 31X1.58X 學

系數為原則。 

鐘點，一至三年級 90 鐘點，

一至四年級 108 鐘點。雙班之

學系開課總鐘點數以雙倍計算 

之。若因修習(第二專長)輔系

而增班，則不計入該系開課之

鐘點數。 

2.所有課程以每班 50 人為原

則。 

3.通識教學中心開課總學分數

以 45 學分為原則。 

一、開課

總鐘點數 

(三) 研究所開課鐘點 

1.研究所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

班未開設推廣學分班每學年

開課總鐘點數為 42 鐘點，

有開設推廣學分班每學年開

課總鐘點數為 40 鐘點。博

士班每學年以 36 鐘點為原

(二) 研究所開課鐘點 

1.研究所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

班每學年以 45 鐘點為原則；

博士班每學年以 36 鐘點為原

則。如一年級或二年級於加退

選開始前註冊在學人數達 30 

人者，得酌增開課鐘點為每學

1. 各所可開

鐘點數由 45

鐘點酌降為

42鐘點。 

2. 另訂定前

學年有開設

推廣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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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南華大學開課原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則。 

2.學籍分組之碩士班或碩士在

職專班每組學生超過 10 人

者，其該所開課總鐘點數依 

上述原則計算之總和 X 0.75。 

3.新設研究所當年度開課鐘點

依前列標準 2/3 鐘點數計

算。另無新生註冊僅二年級

學生選課時，開課鐘點數依

前列標準 1/3 鐘點數計

算。 

年 55 鐘點。 

2.新設研究所當年度開課鐘點

依前列標準 2/3 鐘點數計

算。另無新生註冊僅二年級學

生選課時，開課鐘點數依前列

標準 1/3 鐘點數計算。 

者再酌減2鐘

點。 

一、開課

總鐘點數 

(四)院開課鐘點 

1.104-106 級舊制院基礎課程可

開班級數，以實際開課班級

數計算。 

2.107 級起院基礎課程可開班

級數，以 60 人為一班，開

課鐘點數為當學年時序表訂

定之課程學分數乘以班級

數。 

3. 院跨領域課程開課總鐘點

數，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

及「學程辦法施行細則」辦

理。 

(三) 校及學院開課鐘點 

1.校開課學分數以最多 18 鐘

點為限，由校長決定開課內

容。 

2.管理學院開課鐘點數以 31

鐘點為上限，人文學院 23 鐘

點、社會科學院 16 鐘點、科技

學院 2 0 鐘點及藝術學院 14

鐘點為上限。院開課鐘點用於

依各學院特色開授院共同科

目，並視需要支援院所屬系、

所開課。 

1. 刪除校院

可開鐘點數。 

2. 明訂院基

礎及院跨領

域可開鐘點

數原則。 

一、開課

總鐘點數 

(五)開課鐘點數以不互相流用

為原則。 

(五) 開課鐘點之流用 

1.院開課鐘點數得流用至所屬

系、所。 

2.同一系所之碩士班與碩士在

職專班開課鐘點數可合併計

算，並以 1.5：1 互相流用。 

3.系、所合一之單位，開課鐘

點數得互相流用。 

配合實際狀

況修訂。 

一、開課

總鐘點數 

(六) 不受開課鐘點數限制之課

程 

(四) 不受開課鐘點數限制之課

程 

修改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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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南華大學開課原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 暑期開班及配合輔系或雙

主修而增班等學生需繳學分鐘

點費之課程。 

2. 凡由教師義務授課，或開課

單位自籌經費所開課程。 

3. 本校建教合作之系、所、中

心所開課程。 

1. 暑期開班及配合輔系或雙

主修而增班等學生需繳學分鐘

點費之課程。 

2. 凡由教師義務授課，或開課

單位自籌經費所開課程。 

3. 本校建教合作之系、所、中

心所開課程。 

三、開課

人數規定 

(一) 通識教育中心、語文教學

中心、體育教學中心每班之

最低開課人數以 30 人為原

則，其它大學部課程之最低

開課人數以 15 人為原則，

碩士班課程至少 3 人、碩

士在職專班課程至少  5 

人，博士班課程至少  3 人

始得開課。全學年課程之下

學期授課，不受最低開課人

數之限制。 

(一)大學部課程之最低開課人

數以 15 人為原則，碩士班課程

至少 3 人、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至少 5 人，博士班課程至少 3 

人始得開課。全學年課程之下

學期授課，不受最低開課人數 

之限制。 

增加3個教學

中心每班最

低開課人數

規定。 

五 本原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原則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並

提報教務會議通過核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配合實際狀

況修訂。 

決議： 

一、第一條第一項修正為：「本辦法之學系(含學位學程)鐘點數計算基準以畢業總學分數為128    

    學分計算，包含通識31學分，院21學分(含院基礎及院跨領域)，系專業畢業學分數為76 

    學分。進修學士班鐘點數基準亦以畢業總學分數128學分計算」。 

二、第一條第二項修正為：「各學系(含學位學程及進修學士班，以下簡稱學系)與中心每學年 

    開課鐘點…」。 

三、第一條第五項修正為：「開課鐘點數以不互相流用為原則」。 

四、餘照案通過，修正後「南華大學開課原則」如附件7-1。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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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民國 104 年 8 月 19 日 本學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事務會議訂定通過 

民國 105 年 1 月 27 日 本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民國 107 年 04 月 23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提升本學程學生英語能力並帶

動學生學習英語之風氣，塑造國際化學習環境，符合教育部推動英語教學之要求，

增進本學程學生職場競爭力，特訂定「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學

生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學程自 105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學生應通過本要點所訂定英語檢定畢業門檻要

求，須通過相當於 TOEIC550 以上者或是其他同等級之英語檢定，始得畢業。參考

換算標準如下表： 

英語檢定參考換算標準表 

劍橋大學英語能

力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劍橋大學國際商

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托福（TOEFL） IELTS 
多益測驗

(TOEIC) 

全民英檢

(GEPT) 

大學校院英語

能力測

驗 (CSEPT) 

  
PBT CBT iBT 

   
第一級 第二級 

Key English Test 

(KET) 
ALTE Level 1 390 90 29 3 350 初級 170 - - -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 

ALTE Level 2 457 137 47 4 550 中級 230 240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ALTE Level 3 527 197 71 5.5 750 中高級 - - - 330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CAE) 

ALTE Level 4 560 220 83 6.5 880 高級 - - - - - -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 (CPE) 

ALTE Level 5 630 267 109 7.5 950 優級 - - - - - - 

註：此表資料來源是參考行政院民國 95 年 4 月 4 日院授人力字第 0950061619 號，修正「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

評分計分標準對照表」。 

第三條 本學程學生應於在學期間內參加具國內外認可之英語檢定機構所舉辦之測驗，並自

行檢具相關證明至本學程系辦公室辦理申請，經本學程辦理審查後，將通過審查名

單公告後存查，以做為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之憑證。 

第四條 本學程學生如未能於規定期限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標準者，須補修本校所開出之

托福英語至少 4 學分，且平均分數達 85 以上，始得畢業；但選修該課程，不計入畢

業學分數。 

第六條 本要點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與教務會議通過後，並陳請校長核定公佈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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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新生免修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實施要點 
民國 103 年 3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 2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5 月 28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4 月 17 日 106 學年度 2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年 04月 23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語文能力優異之學生進行多元學習，特訂定「南華大

學新生免修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符合下列標準之一者得免修「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 

(1)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考試國文成績達頂標。 

(2)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國文成績達頂標。 

(3)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國文成績達頂標。 

三、凡符合資格之學生，須於新生入學第一學期之加退選截止日前，攜帶相關證明文件至通

識教育中心申請免修「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 

四、本要點不適用於文學系學生。 

五、免修「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者，仍須參加「中文能力檢測」。 

五、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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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新生免修「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申請表 

學系：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免   修   課   程 中文閱讀與表達（4 學分） 

符合免修規定之標準 

(請勾選並附相關證件正本 

-驗後發還)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考試國文成績達頂標 

□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國文成績達頂標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國文成績達頂標 

審   核   結   果 

□准予免修       學分 

□不准予免修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一、依據「南華大學新生免修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二、處理流程：申請者依規定填妥本表 送通識教育中心審核 通識教育中心公告審核結果④送

教務處登錄。。 

三、申請日期：新生入學第一學期之加退選截止日前。  

四、「南華大學新生免修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實施要點」不適用於文學系學生。 

五、免修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者，仍須參加「中文能力檢測」。 

六、免修通過之科目，當學期若有選課，請於當學期規定之加退選或補選期間辦理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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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 

民國 88 年 12 月 22 日本校 88 學年度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5 年 9 月 20 日本校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7 年 4 月 2 日本校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0 年 1 月 5 日本校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年 04月 23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早日確定學生成績，特依據本校學則第十九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為維護學生權益，學士班學期成績應於學期考試結束一週內上網完成成績登錄。碩

博士班學期成績應於學期考試結束二週內上網完成成績登錄。  

第三條  學生成績之登錄，一律以加退選截止後之修課學生名單為主，任課教師對修課學生

名單均應給予成績，若對名單有疑義，應先查明確認。倘因特殊原因未能於成績登

錄截止日前繳交者，應以書面事先報備，並經教務長核准後，於開學前一週內以書

面方式繳交成績至教務處補登。 

第四條  為避免影響學生升學、就業、申請獎學金及轉系等各項權益，未依本辦法規定之期

限繳交成績者，由教務處通知該課程開課單位協助催繳，逾催繳期限後仍未繳交者，

則於次學期提送相關課程名單至教務會議討論，並請任課教師列席說明予以結案。 

第五條  學生已選課而未上課者，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如因學生登記選課之疏忽，致有遺

漏未為報送成績而學生提請補救時，授課教師除予以證明確已修習某一科目外，仍

應檢附有關考試試卷或相關資料以為憑核。 

第五條  系、所或中心主任於接獲教師申請更改成績案後，先陳院長核准再送教務處審核。

更正時間至遲於開學後二星期內提出。成績更正案涉及退學時，應先經系所務（中

心）會議通過。成績登載手續至遲應於開學後三星期內完成。情節特殊者，必要時

得提教務會議報告與審議，請任課教師列席說明。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選課辦法等有關法規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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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學生成績更正(補登)申請單(授課教師使用)  □更正成績□補登成績 

教師姓名: 開課系所: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開課學期: _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 課名: __________________ 課號：______________ 

學號 姓名 所屬系所 班次 原分數 擬更正為 

  學系(所)       

提出理由(可複選) 
□教師自行發現 □學生提出 □學生強烈要求 □相關承辦人員提醒 □其他：             

更正(補登)原因 需繳交之相關文件 相關文件說明： 

1.□加總計算錯誤 ○1  ○1 授課大綱/點名紀錄表正本/成績計算原稿或

其它可佐證之文件 

○2 考題或報告作業說明 

○3 相關學生及同科目班上成績最好與該生成績

相近之考卷、作業或報告。 

作業或報告以 E-mail 繳交成績漏計者，需附繳

作業或報告檔案傳送記錄及檔案資料 

○4 經核准之請假單(缺課影響成績者，由學生提

供) 

2.□轉謄登記錯誤 ○1  

3.□百分比計算錯誤 ○1  

4.□平時成績漏計 ○1 ○4  

5.□考試成績漏計 ○1 ○2 ○3 ○4  

6.□報告成績漏計 ○1 ○2 ○3  

7.□逾期尚未登錄成績 ○1 ○2  

8.□其他 ○1 依情況繳交其他相關

文件 
教師說明： (成績計算方式及其他) 

 

以上所述全部與事實相符且已兼顧 

學生權益與公平原則，並無因學生 

請求而偏袒學生。 

簽名： 

開課系(所)意見： 

 

 

開課系(所)主管(簽署)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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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本校「南華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辦理。 

二、學生成績之登錄，一律以加退選截止後之修課學生名單為主，任課教師對修課學生名單均應給
予成績，若對名單有疑義，應先查明確認。倘因特殊原因未能於成績登錄截止日前繳交者，應以
書面事先報備，並經教務長核准後，於開學前一週內以書面方式繳交成績至教務處補登。 

三、系、所或中心主任於接獲教師申請更改成績案後，先陳院長核准再送教務處審核。更正時間至
遲於開學後二星期內提出。成績更正案涉及退學時，應先經系所務（中心）會議通過。成績登載
手續至遲應於開學後三星期內完成。情節特殊者，必要時得提教務會議報告與審議，請任課教師
列席說明。 

四、表單流程： 

①授課教師親填本表,並檢附相關文件 → ②開課系(所)主管 → ③開課系(所)院長 → ④教務處。 
製表日:2018/04/23 

開課系(所)院長意見： 

 

 

 

 

                                                        開課系(所)院長簽章 

教務處審核 

查核說明： 

 

 

□符合成績更正(補登)要件。 

□不符合成績更正(補登)要件。 

□特殊情況，送教務會議報告與審議。 

成績承辦人員 註冊組長 教務長 

成績更正案是否涉及退學 

□是 / □否 

  

教務會議： 

討論結果： 

 

 

 

□同意成績更正，予以追認。 

□投票決定結果： 

  1. □同意更正      出席委員     人，不同意    票，同意     票超過出席 2/3 票數             

  2. □不同意更正    出席委員     人，不同意    票，同意     票未超過出席 2/3 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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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修訂稿) 
 

民國 102年 12月 5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年 4月 7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7年 04月 23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研議 

 

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及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特訂定「南

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分以下四個項目： 

(一)科技融入與教學翻轉 

(二)數位教材編製 

(三)創新教學方法 

(四)學習評量 

三、由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每學年籌組「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小組」，教務長擔任

主席及召集人，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及通識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邀請本校曾

獲教學優良教師或資深教師代表等四至六人，認證小組名單簽請校長核定之。基於迴避

原則，若推薦人為小組委員時，則不參與評分，但可參與討論。 

四、教師完成研習課程並檢附自評表等相關教學資料，經「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小組」審查

通過者，發給教學能力認證證書。通過教師教學能力認證者，得納入教師評鑑加分。

為提升認證品質，檢核重點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1)課程大綱內容的完整性 

(2)課程教材至少上傳六單元至數位學習平台 

(3)近一年教學意見調查評量分數平均高於 4.0，且單科不得低於標準值。 

(4)須完成 4個類別之研習相關活動 

五、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接受教學能力認證： 

(一)三年內曾獲選為院級以上教學優良教師者。 

(二)其他經認證小組核可者。 

六、教學能力認證之效期為三年，認證已過效期之教師，須重新取得認證。 

七、已取得教學能力認證之教師，得於認證效期內擇任一學年度提報教師評鑑加分。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來源由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或由學校其他相關經費支應。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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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會議後修訂稿) 
 

民國 102 年 12 月 5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4 月 23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及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特訂定「南

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教學能力校內外認證分以下四個項目： 

(一)科技融入與教學翻轉 

(二)數位教材編製 

(三)創新教學方法 

(四)學習評量 

三、由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每學年籌組「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小組」，教務長擔任

主席及召集人，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及通識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邀請本校曾

獲教學優良教師或資深教師代表等四至六人，認證小組名單簽請校長核定之。基於迴避

原則，若推薦人為小組委員時，則不參與評分，但可參與討論。 

四、教師個人參與校外研習時數，採事後認證為為原則，應於研習結束後一個月內填具認證

申請表，並檢附研習證明、研習議程及研習大綱等相關佐證資料，向本中心申請審核，

申請案件以當學期研習活動為限。 

五、教師完成校內外研習課程並檢附申請書等相關教學資料，經「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小組」

審查通過者，發給教學能力認證證書。通過教師教學能力認證者，得納入教師評鑑加分。

為提升認證品質，檢核重點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1)課程大綱內容的完整性 

(2)課程教材至少上傳六單元至數位學習平台 

(3)近一年教學意見調查評量分數每學期平均高於 4.0 

(4)須完成 4 個類別之校內外研習相關活動 

六、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接受教學能力認證： 

(一)三年內曾獲選為院級以上教學優良教師者。 

(二)其他經認證小組核可者。 

七、教學能力認證之效期為三年，認證已過效期之教師，須重新取得認證。 

八、已取得教學能力認證之教師，得於認證效期內擇任一學年度提報教師評鑑加分。 

九、本要點所需經費來源由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或由學校其他相關經費應。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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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開課原則 
民國 92 年 4 月 30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2 年 6 月 18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2 年 6 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94 年 6 月 22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11 月 29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 月 13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2 年 5 月 15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7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5 年 4 月 12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 年 4 月 23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研議 

 

一、開課總鐘點數 

(一) 本辦法之大學部鐘點數計算基準以畢業總學分數為 128 學分計算，包含通識 31

學分，院 21 學分(含院基礎及院跨領域)，系專業畢業學分數為 76 學分。 

(二) 各學系與中心開課鐘點 

1.107學年度起大學部日間及進修學士班各學系開課總鐘點數上限規定如下： 

(1)34(含)人以下計算方式為 ：系專業畢業學分76學分X1.27 = 96鐘點。 

(2) 35(含)人為基準，每增加10人為一級距（不足十人以十人計），增加 n 個 

級距其系專業畢業學分之總鐘點數計算為：76學分X(1.27 + 0.05 n)。 

2.學籍分組之學系其開課總鐘點數為：以每組學生數依上述公式計算之總和 

X0.75。 

3.通識教育中心、語文教學中心、體育教學中心開課總鐘點數合計為： 31X1.58X 

學系數為原則。 

(三) 研究所開課鐘點 

1.研究所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未開設推廣學分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為42鐘

點，有開設推廣學分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為40鐘點。博士班每學年以36鐘點

為原則。 

2.學籍分組之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每組學生超過10人者，其該所開課總鐘點數依

上述原則計算之總和X 0.75。 

3.新設研究所當年度開課鐘點依前列標準 2/3 鐘點數計算。另無新生註冊僅二年級

學生選課時，開課鐘點數依前列標準 1/3 鐘點數計算。 

(四) 院開課鐘點 

1.104-106級舊制院基礎課程可開班級數，以實際開課班級數計算。 

2.107級起院基礎課程可開班級數，以60人為一班，開課鐘點數為當學年時序表訂

定之課程學分數乘以班級數。 

3.院跨領域課程開課總鐘點數，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及「學程辦法施行細則」

辦理。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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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受開課鐘點數限制之課程 

1. 暑期開班及配合輔系或雙主修而增班等學生需繳學分鐘點費之課程。 

2. 凡由教師義務授課，或開課單位自籌經費所開課程。 

3. 本校建教合作之系、所、中心所開課程。 
二、一般開課規定 

(一) 各系、所、中心所開科目之名稱、學分數、必選修屬性，應與單位原提報課程架

構資料相同，修訂時應依下列程序審核通過始得施行：系、所、中心課程會議(系、

所、中心 業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議或教務會議。 

(二) 大學部一般外國語文課程限由語文中心開設。專業語文課程應由語文中心提聘師

資，如開設於學系內，學系得推薦師資，並由學系負擔學分數。學系開設本校其

他系、所專業領域之課程，應先請該系、所支援師資。 

(三) 學年度新增系、所開課，請由所屬學院院長協調籌備人及相關師資進行規劃，並

依教務處通知提交『開課時間表』。新增系、所主管上任後第一年只負執行之責，

第一年後始可更改計劃。 

(四) 合開課程之主開單位請於『開課時間表』備註欄註明「與○○○(副開單位名稱)

合開」，副 開單位則註明「由○○○(主開單位名稱)主開」。 

(五) 研究所與大學部合開之課程，每學期以最多兩門課為限。 

(六) 專題研究、書報討論課程以開設於研究所為原則，大學部必要時每學期最高以二

學分 為限並開在應屆畢業班為原則。 

(七) 暑期開課悉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細則』辦理。 

(八) 開課單位如聘請其他單位教師協助開課者，應事先知會授課教師之聘任單位。 
 
三、開課人數規定 

(一) 通識教育中心、語文教學中心、體育教學中心每班之最低開課人數以 30 人為原

則，其它大學部課程之最低開課人數以 15 人為原則，碩士班課程至少 3 人、碩士在

職專班課程至少  5 人，博士班課程至少  3 人始得開課。全學年課程之下學期授課，

不受最低開課人數之限制。 

(二) 校際選課及繳學分費之社會人士選課等情況，均納入開課人數內計算。 

(三) 研究生選修大學部課程及本校教職員工修課不納入開課人數內計算。 

(四) 研究所與大學部合開課程，應由研究所主開，其開課人數之計算以研究生為單位。 
四、授課鐘點數計算原則 

(一) 教師授課鐘點數依授課時數計算。大學部學生修課人數達 75 至 99 人，按原鐘

點數之 1.25倍支鐘點費；修課人數達 100 人，按原鐘點數之 1.5 倍支鐘點費。

在職專班及實習、實 驗、設計、製圖等科目之鐘點費計算方式，悉配合相關人事

規定處理。 

(二) 遠距教學課程或全英語教學課程按教師授課鐘點數之一點五倍支鐘點費，學生修

課人數 達七十人或以上者，按原鐘點數之兩倍支鐘點費。 

(三) 每學期學生棄選後，未達開課人數之課程，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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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自 第 13 週起應按符合資格之上課學生人數比率核發。 

(四) 經特案簽准之未達開課人數課程，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應按

符合資 格之上課學生人數比率核發。 

五、本原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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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開課原則 
民國 92 年 4 月 30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2 年 6 月 18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2 年 6 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94 年 6 月 22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11 月 29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 月 13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2 年 5 月 15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7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5 年 4 月 12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 年 4 月 23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開課總鐘點數 

(一) 本辦法之學系(含學位學程)鐘點數計算基準以畢業總學分數為 128 學分計算，包

含通識 31 學分，院 21 學分(含院基礎及院跨領域)，系專業畢業學分數為 76 學分。 

    進修學士班鐘點數基準亦以畢業總學分數 128 學分計算。 

(二) 各學系(含學位學程及進修學士班，以下簡稱學系)與中心每學年開課鐘點 

1.107學年度起大學部日間及進修學士班各學系開課總鐘點數上限規定如下： 

(1)34(含)人以下計算方式為 ：系專業畢業學分76學分X1.27 = 96鐘點。 

(2) 35(含)人為基準，每增加10人為一級距（不足10人以10人計），增加 n 個 

級距其系專業畢業學分之總鐘點數計算為：76學分X(1.27 + 0.05 n)。 

2.學籍分組之學系其開課總鐘點數為：以每組學生數依上述公式計算之總和 

X0.75。 

3.通識教育中心、語文教學中心、體育教學中心開課總鐘點數合計為： 31X1.58X 

學系數為原則。 

(三) 研究所開課鐘點 

1.研究所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未開設推廣學分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為42鐘

點，有開設推廣學分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為40鐘點。博士班每學年以36鐘點

為原則。 

2.學籍分組之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每組學生超過10人者，其該所開課總鐘點數依

上述原則計算之總和X 0.75。 

3.新設研究所當年度開課鐘點依前列標準 2/3 鐘點數計算。另無新生註冊僅二年級

學生選課時，開課鐘點數依前列標準 1/3 鐘點數計算。 

(四) 院開課鐘點 

1.104-106級舊制院基礎課程可開班級數，以實際開課班級數計算。 

2.107級起院基礎課程可開班級數，以60人為一班，開課鐘點數為當學年時序表訂

定之課程學分數乘以班級數。 

3.院跨領域課程開課總鐘點數，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及「學程辦法施行細則」

附件 7-1 附件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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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五)開課鐘點數以不互相流用為原則。 

(六)不受開課鐘點數限制之課程 

1. 暑期開班及配合輔系或雙主修而增班等學生需繳學分鐘點費之課程。 

2. 凡由教師義務授課，或開課單位自籌經費所開課程。 

3. 本校建教合作之系、所、中心所開課程。 
二、一般開課規定 

(一) 各系、所、中心所開科目之名稱、學分數、必選修屬性，應與單位原提報課程架

構資料相同，修訂時應依下列程序審核通過始得施行：系、所、中心課程會議(系、

所、中心 業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議或教務會議。 

(二) 大學部一般外國語文課程限由語文中心開設。專業語文課程應由語文中心提聘師

資，如開設於學系內，學系得推薦師資，並由學系負擔學分數。學系開設本校其

他系、所專業領域之課程，應先請該系、所支援師資。 

(三) 學年度新增系、所開課，請由所屬學院院長協調籌備人及相關師資進行規劃，並

依教務處通知提交『開課時間表』。新增系、所主管上任後第一年只負執行之責，

第一年後始可更改計劃。 

(四) 合開課程之主開單位請於『開課時間表』備註欄註明「與○○○(副開單位名稱)

合開」，副 開單位則註明「由○○○(主開單位名稱)主開」。 

(五) 研究所與大學部合開之課程，每學期以最多兩門課為限。 

(六) 專題研究、書報討論課程以開設於研究所為原則，大學部必要時每學期最高以二

學分 為限並開在應屆畢業班為原則。 

(七) 暑期開課悉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細則』辦理。 

(八) 開課單位如聘請其他單位教師協助開課者，應事先知會授課教師之聘任單位。 

三、開課人數規定 

(一) 通識教育中心、語文教學中心、體育教學中心每班之最低開課人數以 30 人為原

則，其它大學部課程之最低開課人數以 15 人為原則，碩士班課程至少 3 人、碩士在

職專班課程至少  5 人，博士班課程至少  3 人始得開課。全學年課程之下學期授課，

不受最低開課人數之限制。 

(二) 校際選課及繳學分費之社會人士選課等情況，均納入開課人數內計算。 

(三) 研究生選修大學部課程及本校教職員工修課不納入開課人數內計算。 

(四) 研究所與大學部合開課程，應由研究所主開，其開課人數之計算以研究生為單位。 
四、授課鐘點數計算原則 

(一) 教師授課鐘點數依授課時數計算。大學部學生修課人數達 75 至 99 人，按原鐘

點數之 1.25倍支鐘點費；修課人數達 100 人，按原鐘點數之 1.5 倍支鐘點費。

在職專班及實習、實 驗、設計、製圖等科目之鐘點費計算方式，悉配合相關人事

規定處理。 

(二) 遠距教學課程或全英語教學課程按教師授課鐘點數之一點五倍支鐘點費，學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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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人數 達七十人或以上者，按原鐘點數之兩倍支鐘點費。 

(三) 每學期學生棄選後，未達開課人數之課程，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

費，自 第 13 週起應按符合資格之上課學生人數比率核發。 

(四) 經特案簽准之未達開課人數課程，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應按

符合資 格之上課學生人數比率核發。 

五、本原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45 

 



46 

 



47 

 



48 

 



49 

 


